    

自治区医保局 财政厅 扶贫办关于进一步落实医疗保障扶贫有关政策的通知
 

宁医保发〔2019〕44号

各市、县（区）医疗保障局、财政局、扶贫办：

为认真贯彻《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健康扶贫若干政策的意见》（宁政办发〔2017〕131号）精神，切实落实《自治区医保局 民政厅 财政厅 扶贫办关于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医疗保障扶贫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18-2020年)>的通知》（宁医保发〔2018〕70号），经研究，现就落实好我区医疗保障扶贫有关政策通知如下。

一、完善农村贫困人口连续计算起付线政策

2019年4月1日后入院的农村贫困人口（指经扶贫部门确认的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员及经民政部门确认的农村特困供养人员，下同），在自治区内按规定转诊转院连续计算减免基本医疗保险住院起付线。在转出医院已经承担基本医疗保险住院起付线费用的，上转时在转入医院只收取起付线差额部分，下转和平转时在转入医院不再收取起付线。跨省就医患者和未转诊患者不享受连续计算起付线政策。

二、明确农村贫困人口医疗保障扶贫资金渠道

农村贫困人口从2019年1月1日起，按照宁政办发〔2017〕131号文件享受健康扶贫综合医疗保障政策。农村贫困人口住院医疗费用的保障，基本医疗保险报销所需资金，从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中解决；住院费用连续计算起付线、大病保险倾斜政策和政府兜底保障所需资金，从整合后的医疗救助资金（含政府兜底保障资金）中解决。以上资金独立核算，专款专用，2021年及以后年度随着国家和自治区政策变化另行调整。

 

 

 自治区医疗保障局              自治区财政厅

 

                                            自治区扶贫办

      2019年3月20日

（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各市、县（区）医疗保险经办机构

